 委托运营协议书
甲方（委托方）：青岛广联升新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受委托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目标，对泰州市丰硕热力有限公司负责供热的泰州明发国际广场,明发小区的冬季供暖项目委托运营事宜，双方达成共识并签订以下协议书，以资共同遵守：
甲方将其负责的泰州明发国际广场、明发小区的供热设施的维护和运营委托乙方进行运营管理，由乙方派出管理团队负责明发小区供热项目的运营和维护，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报酬。

合作模式：按照整体委托运营的方式进行管理。

委托期限：合同期限为四个月，即2022年11月15
日--2023年3月15日。
委托报酬

（１）供暖季乙方人员工资成本：每月48000元，四个月共计192000元（包括项目管理人员1人、运行2人、维保2人、客服1人等的工资、保险、补贴等，不含甲方派驻人员的工资及费用，乙方人员工资及其他劳动待遇超出上述金额的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每月月末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个点增值税发票，乙方如开具3%的增值税发票的，需补齐税点差价），甲方在次月10号前支付乙方当月人工费。

（２）乙方管理成本：每月工资额的10%即4800元作为管理费，共计19200元（包括委托期内的办公区水电费；前台及换热站话费、网络费；生活用房房租、伙食补贴、交通费等）一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个点增值税发票，乙方如开具3%的增值税发票的，需补齐税点差价），甲方在次月10号前支付给乙方。

供热期维修辅材费：一共5000元（包括日常维护保养所需、以及管网、管件、阀门外的日常维护保养所需的耗材辅料的费用，超出部分由乙方承担）。此部分费用，乙方提供正式采购发票后实报实销。

此费用为人工费，技术改造所需设备费、材料费、管道冲洗材料费、电费由甲方承担。
（4）能耗指标和节能分成：

双方按照能耗指标进行能效管理，以2021年12月15日--2022年3月15日供暖期室外温度为标准，正常供热时间：2022年12月15日-2023年3月15日，供暖期3个月，节能指标为0.38--0.41GJ/平方米，因双方今年的托管是为了今后的江苏市场长期合作，低于0.38GJ\平方米，节约部分按照四六比例分成，如果热耗超出0.41GJ/平方米由乙方拿出合理的超出依据（如新增小区入住率太低、提前、延长冷冬等等因素），双方再共同确认，超出合理范围之外的能耗由乙方承担。超出部分费用的核算以及节能指标的核定，甲乙双方可以聘请专业的第三方进行。 出现提前或延长供暖，冷冬导致天气异常计算供热能耗依据如下公式， 建筑面积、供暖时间、室外平均温度基准热负荷转换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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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供暖基准热负荷（GJ）；[image: image3.png]


—参考年供暖基准热负荷（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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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供暖建筑面积（㎡）；[image: image5.png]


—参考年供暖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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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供暖延续时间（天）；[image: image7.png]


—参考年供暖延续时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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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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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年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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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平均温度，20℃；

注：根据国家气象局天气网中采暖期每天历史气温数据的平均值计算基准年和当年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运营生产用水费、电费、蒸汽费由甲方承担并按时支付，其他按上述第二（1）、（2）、（3）项约定的条款执行。
    三、甲乙双方的分工

甲方责任：

1、供热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蒸汽管道及保证正常供气供热。

2、甲方交于乙方的供热设施应是经过竣工验收并完整的、符合正常运行条件的设备设施，如甲方交与乙方的供热系统存在工程质量等原因造成的损失，乙方概不负责。
　　3、在２０２2年11月15日前乙方运行人员到位后，在12月12日起甲方继续帮助指导7天；

　　4、甲方不再委派专门的人员。

　　5、供暖期间生产用水、电、蒸汽费、委托期限内设备检修备品备件由甲方负责购买并承担费用。
6、甲方负责收取采暖费，但需提供给乙方详细清单，负责与当地政府的协调。

   　（二）乙方责任：

１、前期管理人员到位了解熟悉项目基本情况，维修消缺人员在11月1日前到位，运行人员保证12月1日前到位，做好供热的前期准备工作，人员具体信息向甲方报备，供甲方监督，确保在12月15日能够正常供暖。

２、负责在供暖期间的小区二网平衡调整，汽水换热站的运行调整，供暖用户入室调试，按行业标准保证采暖户正常用暖，用户室内温度不低于18度。

３、负责供暖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本供暖季结束后对设备、阀门进行一次全面维保。

４、负责与广大业主的沟通，积极处理用户反映的合理诉求，为用户清理过滤网。用户室内供热设施产权归用户，维修和更换配件属于有偿服务。

5、严格按操作规程供暖运行，加强巡检，供暖期间如因乙方原因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6、保证客户服务热线的畅通，及时派出维修工单，并进行投诉回访，用户满意率90%以上。政府服务热线转办事项由项目技术负责人亲自及时登门处理。

7、乙方在委托运营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令，确保安全生产运行。

8、与甲方共同走访潜在用热客户，开发供热市场，具体下步合作模式签订补充协议另行约定。
9、乙方负责委托运营期间的设备、乙方人员安全责任。出现问题与甲方无关。
四、委托报酬结算以及支付时间、方式

在2022年11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期间，每月
底前乙方开具发票，甲方在次月10号前支付上月的报酬。乙方发生的因设备、系统等检修、清洗发生的材料费用，甲方实报实销。

非供暖期乙方权利和义务（2022年11月15日至2022年12月15日）

维修维护：阀门检修更换、管道清洗、过滤网拆除、锁闭阀检修更换、排气阀检修更换、站内止回阀截止阀检修更换、小区室外阀门井内定期保养和排水。

技术改造：换热站定压补水系统，末端排气阀加装联通管，药物清洗管道等，明桂园一处供回水管道接反改造。

3、在技术改造期间，各类安全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非供暖季甲方权利和义务

负责乙方维修改造所需的材料费、水电费等。

甲方委派一名现场签证、监督（熟悉明发国际情况人员）配合维修改造内容核实。

　　六、 甲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1、未能按期足额支付本合同约定的项目委托管理服务费用，且未付款项总额累计超过５万元并且付款未按约定超过15个工作日的。

2、由于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应尽义务，导致乙方项目管理工作发生严重困难，受托项目无法正常实施，经乙方向甲方书面通知后，甲方在合理期限内仍未予以更正的。

3、甲方设备、系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及不符合运行条件的
　　七、乙方有下列原因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1、乙方委派人员不稳定、主要管理人员经常不到岗，导致不能正常供暖的，经甲方提出书面意见后，仍未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的。

2、乙方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未能履行管理职责，因乙方原因不能达到供暖运营目标，经甲方书面提出意见后拒绝整改的。

3、在服务期间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因为乙方服务态度、并拒绝整改造成较多用户供热温度不达标造成的群体上访事件。
4、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临时不通知的监督检查，运行人员多次不正常到岗，经过甲方提出整改要求，仍出现运行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到岗的。
　　八、违约责任

　　1、甲方未能按约定向乙方支付的任何服务费用，逾期超过３0天的，每延迟一天，应按照未付金额承担千分之二的违约金。

２、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擅自解除合同或者因违约而导致解除合同的，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委托管理服务总费的10%的违约金。

3、乙方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而致使甲方产生损失的，如因乙方管理原因造成的，乙方除承担相应损失外，乙方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

4、如因乙方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或管理不当导致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乙方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
5、乙方运行人员不正常到岗的，按照每人每次100元的标准从总费用中扣减，合理休息日除外。

　　九、不可抗力和减责/免责

　　1、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由甲方与乙方协商解决，甲方须支付至合同不能履行当日止，这部分内的本合同约定的【人工费+管理费】。不可抗力包括战争、动乱、地震、水灾、暴风雨、雪灾等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不可抗力事件。

　　2、因政策变化、政府部门行政行为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遭受影响的合同方在提供充分证据获得对方认可后，可免除违约责任。

　　３、由于其他非乙方的原因导致供热项目未达到本合同约定的目标的，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十、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或授予他人。

　　十一、协议期满后，甲方如对供热项目继续委托或者转让、处置，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权。

　　十二、本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任何信息，甲乙双方参与的人员应严格保密，法律法规以及申报、批准必需的除外。

　　十三、由本合同产生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由各方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果在争议发生后的十五日内无法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争议，双方可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

　　十四、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即行生效。

对本合同所做出的任何修订或修改，须以书面形式做出并经双方签署后生效。生效后的修订或修改条款取代本合同原来的相应内容，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合同签订地：泰州市丰硕热力有限公司明发小区办公室

甲方：青岛广联升新能源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

管理有限公司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